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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 

民用航空器规定 
 

(1992 年 12 月 8 日国务院批准　1992 年 12 月 28 日

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29 号发布　自发布之日起施行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及时有效地搜寻援救遇到紧急情况的民

用航空器，避免或者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　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以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由中国承担搜

寻援救工作的公海区域内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活动。 

第三条　海上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，除适用本规定外，

并应当遵守国务院有关海上搜寻援救的规定。 

第四条　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： 

(一)中国民用航空局(以下简称民航局)负责统一指导全

国范围的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工作； 

(二)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

地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工作，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(以下

简称地区管理局)予以协助； 

(三)国家海上搜寻援救组织负责海上搜寻援救民用航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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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工作，有关部门予以配合。 

第五条　民航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和地区管理局搜寻

援救协调中心承担陆上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协调工作。 

第六条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由中国承担搜寻援救工作的

公海区域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搜寻援救区，该区域

内划分若干地区民用航空搜寻援救区，具体地区划分范围由

民航局公布。 

第七条　使用航空器执行搜寻援救任务，以民用航空力

量为主，民用航空搜寻援救力量不足的，由军队派出航空器

给予支援。 

第八条　为执行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紧急任务，有关

地方、部门、单位和人员必须积极行动，互相配合，努力完

成任务；对执行搜寻援救任务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其

上级机关给予奖励。 

第二章　搜寻援救的准备 

第九条　各地区管理局应当拟定在陆上使用航空器搜

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方案，经民航局批准后，报有关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。 

第十条　沿海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海上搜寻援救组织，

应当拟定在海上使用船舶、航空器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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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经国家海上搜寻援救组织批准后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和民航局备案，同时抄送有关地区管理局。 

第十一条　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

容： 

(一)使用航空器、船舶执行搜寻援救任务的单位，航空

器、船舶的类型，以及日常准备工作的规定； 

(二)航空器使用的机场和船舶使用的港口，担任搜寻援

救的区域和有关保障工作方面的规定； 

(三)执行海上搜寻援救任务的船舶、航空器协同配合方

面的规定； 

(四)民用航空搜寻援救力量不足的，商请当地驻军派出

航空器、舰艇支援的规定。 

第十二条　地区管理局和沿海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海上

搜寻援救组织应当按照批准的方案定期组织演习。 

第十三条　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通信联络，应当符合

下列规定： 

(一)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和担任搜寻援救任务的

航空器，应当配备 121.5兆赫航空紧急频率的通信设备，并

逐步配备 243兆赫航空紧急频率的通信设备； 

(二)担任海上搜寻援救任务的航空器，应当配备 2182

千赫海上遇险频率的通信设备； 

(三)担任搜寻援救任务的部分航空器，应当配备能够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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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险民用航空器所发出的航空器紧急示位信标归航设备，以

及在 156.8兆赫(调频)频率上同搜寻援救船舶联络的通信设

备。 

第十四条　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同有关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海上搜寻援救组织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络。 

第十五条　向遇险待救人员空投救生物品，由执行搜寻

援救任务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负责准备： 

(一)药物和急救物品为红色； 

(二)食品和水为蓝色； 

(三)防护服装和毯子为黄色； 

(四)其他物品为黑色； 

(五)一个容器或者包装内，装有上述多种物品时为混合

色。 

每一容器或者包装内，应当装有用汉语、英语和另选一

种语言的救生物品使用说明。 

第三章　搜寻援救的实施 

第十六条　发现或者收听到民用航空器遇到紧急情况

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应当立即通知有关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

调中心；发现失事的民用航空器，其位置在陆地的，并应当

同时通知当地政府；其位置在海上的，并应当同时通知当地

海上搜寻援救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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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　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收到民用航

空器紧急情况的信息后，必须立即做出判断，分别按照本规

定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采取搜寻援救

措施，并及时向民航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以及有关单位报告

或者通报。 

第十八条　本规定所指民用航空器的紧急情况分为以

下三个阶段： 

(一)情况不明阶段是指民用航空器的安全出现下列令人

疑虑的情况： 

1．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民用航空器没

有取得联络； 

2．民用航空器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降落，并且没有其

他信息。 

(二)告警阶段是指民用航空器的安全出现下列令人担忧

的情况： 

1．对情况不明阶段的民用航空器，仍然不能同其沟通

联络； 

2．民用航空器的飞行能力受到损害，但是尚未达到迫

降的程度； 

3．与已经允许降落的民用航空器失去通信联络，并且

该民用航空器在预计降落时间后五分钟内没有降落。 

(三)遇险阶段是指确信民用航空器遇到下列紧急和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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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，需要立即进行援救的情况： 

1．根据油量计算，告警阶段的民用航空器难以继续飞

行； 

2．民用航空器的飞行能力受到严重损害，达到迫降程

度； 

3．民用航空器已经迫降或者坠毁。 

第十九条　对情况不明阶段的民用航空器，地区管理局

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： 

(一)根据具体情况，确定搜寻的区域； 

(二)通知开放有关的航空电台、导航台、定向台和雷达

等设施，搜寻掌握该民用航空器的空中位置； 

(三)尽速同该民用航空器沟通联络，进行有针对性的处

置。 

第二十条　对告警阶段的民用航空器，地区管理局搜寻

援救协调中心应当： 

(一)立即向有关单位发出告警通知； 

(二)要求担任搜寻援救任务的航空器、船舶立即进入待

命执行任务状态； 

(三)督促检查各种电子设施，对情况不明的民用航空器

继续进行联络和搜寻； 

(四)根据该民用航空器飞行能力受损情况和机长的意见，

组织引导其在就近机场降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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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会同接受降落的机场，迅速查明预计降落时间后五

分钟内还没有降落的民用航空器的情况并进行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　对遇险阶段的民用航空器，地区管理局搜

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： 

(一)立即向有关单位发出民用航空器遇险的通知； 

(二)对燃油已尽，位置仍然不明的民用航空器，分析其

可能遇险的区域，并通知搜寻援救单位派人或者派航空器、

船舶，立即进行搜寻援救； 

(三)对飞行能力受到严重损害、达到迫降程度的民用航

空器，通知搜寻援救单位派航空器进行护航，或者根据预定

迫降地点，派人或者派航空器、船舶前往援救； 

(四)对已经迫降或者失事的民用航空器，其位置在陆地

的，立即报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；其位置在海上

的，立即通报沿海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海上搜寻援救

组织。 

第二十二条　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沿海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海上搜寻援救组织收到关于民用航空器迫降

或者失事的报告或者通报后，应当立即组织有关方面和当地

驻军进行搜寻援救，并指派现场负责人。 

第二十三条　现场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： 

(一)组织抢救幸存人员； 

(二)对民用航空器采取措施防火、灭火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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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保护好民用航空器失事现场；为抢救人员或者灭火

必须变动现场时，应当进行拍照或者录相； 

(四)保护好失事的民用航空器及机上人员的财物。 

第二十四条　指派的现场负责人未到达现场的，由第一

个到达现场的援救单位的有关人员担任现场临时负责人，行

使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职责，并负责向到达后的现场负

责人移交工作。 

第二十五条　对处于紧急情况下的民用航空器，地区管

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设法将已经采取的援救措施通

报该民用航空器机组。 

第二十六条　执行搜寻援救任务的航空器与船舶、遇险

待救人员、搜寻援救工作组之间，应当使用无线电进行联络。

条件不具备或者无线电联络失效的，应当依照本规定附录规

定的国际通用的《搜寻援救的信号》进行联络。 

第二十七条　民用航空器的紧急情况已经不存在或者

可以结束搜寻援救工作的，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

当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解除紧急情况的通知。 

第四章　罚则 

第二十八条　对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，

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

- 9 -

(一)不积极行动配合完成搜寻援救任务，造成重大损失

的； 

(二)不积极履行职责或者不服从指挥，致使损失加重的； 

(三)玩忽职守，对民用航空器紧急情况判断、处置不当，

贻误时机，造成损失的。 

第五章　附则 

第二十九条　航空器执行搜寻援救任务所需经费，国家

可以给予一定补贴。具体补贴办法由有关部门会同财政部门

协商解决。 

第三十条　本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一条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